关于秦皇岛北戴河新区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预算草案的说明

第一部分  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面对新的发展趋势，在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下，在新区工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全年发展战略和主要目标，多措并举抓收入，优化结构保重点，深化改革提质效，服务经济促发展，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圆满完成了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收支预算目标，有力推动了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2017年预算调整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由年初预算的91867万元调整为100594万元，调增8727万元。具体为：本级收入增加83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增加1400万元；债务转贷收入增加169万元，为置换债券收入；调入资金减少114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由年初预算的91867万元调整为100594万元，调增8727万元。具体为：本级支出由77931万元调整为77883万元（不含当年预算执行中下达的上级转移支付），减少48万元；上解支出减少4919万元；债务还本支出增加3369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325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由年初预算的76872万元调整为150409万元，调增73537万元。具体为：上级下达我区新增专项债券4500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超收28537万元，由年初预算的76704万元调整为105241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68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由年初的76872万元调整为150409万元，调增73537万元，具体为： 本级支出调增45000万元，为新增专项债券安排的支出；按照政府性基金结转超过当年收入30%部分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要求，调出资金增加2025万元；按照政府性基金如出现超收结转下年安排的要求，结转下年支出26512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调整情况。为落实广大社会参保对象的社保待遇，按照上级调整参保对象待遇标准的相关政策要求，2017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由18762万元调整为20467万元，调增1705万元。社保基金预算总支出相应调整为20467万元，其中：当年社保基金支出16953万元，本年结余3514万元。
二、2017年预算收支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17年，从新区具体情况出发，编制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并得到了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严格遵照执行，取得明显成效。
（一）一般公共预算完成情况。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6790万元，占预算的117.5%，比上年增长（以下简称增长）30.2% 。其中：税收收入42144万元，占预算的112.9%，增长69.8%；非税收入14646万元，占预算的133.1%，增长47.0%。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543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5.2%，增长47.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上年结余收入、债券转贷收入、调入资金和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入总计173067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上解上级支出、债务还本支出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出总计149553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23514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完成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105450万元，占预算的137.5%，增长105.2%。政府性基金支出10810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80.3%，增长122.5%。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债券转贷收入和上年结余收入，收入总计157872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加上调出资金，支出总计131189万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26683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4595万元，加上上年结余9671万元，收入总计24266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10708万元。收支相抵，年末净结余13558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上级财政部门结算的批复，上述预算执行结果还会有所变动，届时将依照程序向市人大常委会予以报告决算情况。
三、2017年预算执行成效比较明显
2017年，是新区接受市人大监督的第一年。新区管委坚决落实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决议和计划预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以及人大常委会关于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议意见，全面贯彻落实《预算法》，坚持依法理财，加强资金统筹，优化支出结构，突出保障民生，全力支持发展，强化绩效导向，防范财政风险，为新区加快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撑。
（一）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全年教育支出18084万元，主要用于新建团林实验学校和大蒲河小学，改造中小学运动场，新建新区第一小学食堂，加强中小学安全保障，落实原民办代课教师养老补助配套政策，招聘教师充实队伍等。
（二）稳步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全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763万元，主要用于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救助补助，对符合规定的优抚对象、离休干部、军转干部、退役士兵给予抚恤优待，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区级配套，对80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贴；支持就业和创业，进一步提高公共就业服务能力。
（三）保持医疗卫生投入力度。全年医疗卫生支出6803万元，主要用于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450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提高到50元，支持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对农村原“赤脚医生”发放养老补助。
（四）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工作。全年公共安全支出3096万元，主要用于推进政法维稳工作，保障公安、交警、边防、消防等履职尽职，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加强暑期安全保障。
（五）大力促进农村生活环境改善。全年支出17568万元，主要用于推进薛家营、南戴河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以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筹措资金5420万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项目惠及14个行政村；投入墓地建设资金1600万元，用于零散墓葬迁移及墓地集中区域建设。
（六）加快推进生态修复和改善。全年投入生态治理资金5140万元，用于新区范围内大气、水体、噪声等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投入造林绿化资金3444万元，用于造林土地流转、防护林建设等造林绿化项目；投入退养补偿资金3000万元，用于戴河、洋河沿岸清退补偿，助力打造生态新区、绿色新区。投入1724万元，用于加强城乡环境整治，为旅发大会及“创城”工作打造良好基础。
（七）着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是坚持规划引领。充分发挥规划引领和龙头作用，全年安排规划编制经费1150万元，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编制新区各项规划，突出超前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二是破解要素制约。随着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力度不断加大，财政统筹各类资金6亿元，集中用于土地征拆、收储，盘活土地资源，更好地促进新区产业发展壮大。三是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积极筹措4.7亿元资金，重点投向滨海新大道D1段、D2段、D4段改扩建工程、中心片区前程五街综合管廊工程、南戴河片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等，不断优化完善路网布局，提升改造基础设施环境，为新区招商引资和加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是加快示范区建设。全年安排2亿元用于推进医疗康养旅游小镇、薛家营城镇化示范区、大蒲河棚户区改造等重点项目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日臻完善。五是多方筹措资金，用于主要街区美化亮化、提质改造，营造良好氛围，保障旅发大会顺利召开。
为了确保实现上述成效，切实加强了财政管理工作。
第一，拓展筹资渠道，全力促进建设发展。一是依法从严治税管费。严格执行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密切关注收入进度，加强税源管控，加大综合治税工作力度，依法计征、依率计征，确保应收尽收。严格依法治税管费，严禁预收、多收，坚决杜绝“虚收、空转”，切实提高财政收入质量。二是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政策支持。财政牵头，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共争取沿海发展、新增债券、保障性安居工程、污水管网建设以及林业、渔业、文化等各类项目资金8.26亿元，为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三是规范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实施产业新城、团林污水处理厂、南戴河片区煤改电（PPP）项目，实现了模式创新，推进中心片区路网铺开建成，一批重点公共设施相继开工建设。四是探索国有企业市场化融资。获取秦皇岛银行贷款额度3.2亿元用于孵化器建设。
第二，强化资金监管，提高财政支出绩效。一是扎实推进预决算公开。严格按照《预算法》等文件中关于预决算公开的要求，及时、完整、详尽、真实的在新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政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及“三公”经费预决算信息，接受全社会督查。二是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严格落实“八项规定”，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预算压减7.7%，实际执行结果同比下降22.7%。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严禁超预算或者无预算支出。三是强化监督检查。加强重大项目投资决策管理，建立了管委会审概算财政审预算和决算的制度，力求降低基本建设成本；建立资金管理使用跟踪问效机制，开展“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督促问题整改。四是开展预算绩效评价。组织抽查了专项资金3786万元，对2016年企业养老保险2370.15万元展开绩效评价。
第三，高度重视和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一是实行限额管理。在上级下达的债务限额之内，申请省级发行专项债，从总规模上控制风险。二是规范举债融资。首先通过政府债券方式举债政府债务；规范推广PPP模式，把支出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比例内；加强清理核查，杜绝和纠正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三是建立风险处置机制。出台《秦皇岛北戴河新区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加强风险预警，防范债务风险。四是维护政府信用。确保政府债务按时还本付息，恪守履约精神。
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区财政运行还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一是税源不稳结构单一。主要是项目建设“零基”税收多，产业税收尚未形成，短期内难以支撑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二是重点项目支出缓慢。由于前期谋划不够，项目实施条件不成熟，形成了钱等项目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益。三是财政压力明显加大。主要是新区自有财力不足，加快建设发展基本配套和服务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大大加重了财政保障压力。四是融资难度明显增大。基本关闭了政府直接举债的所有通道，在很大程度上将制约开发建设速度。对此，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创新意识，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办法，努力加以解决。

第二部分  2018年预算草案

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北戴河新区加快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攻坚之年。做好全年财政经济工作至关重要，切实需要坚定信心，积极作为，在发展竞争中抢得先机，在破解难题中缓解财政收支矛盾，努力为新区良好的发展势头提供相对充足的财力保障。
一、2018年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根据财政面临的形势，2018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全面学习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为统领，认真贯彻实施《预算法》，全面落实工管委加快构建产业体系等各项工作部署，坚持依法理财，统筹兼顾，着力优化支出结构，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坚持民生优先，保证重大政策和重点支出需要；坚持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建立厉行节约长效机制；坚持改革创新，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加强全口径预算管理，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提高预算透明度，强化预算执行监督，严肃财经纪律，促进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围绕上述指导思想，2018年预算编制坚持以下原则：第一，改革统领，创新求进。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加快改革节奏，推进各项财政改革尽快落地，科学合理编制预算，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全力服务北戴河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二，厉行节约，绩效导向。坚持注重效益、节俭办事，除必保的人员经费、政策支出等重点事项外，一般性支出压减5%；建设性资金纳入中长期财政规划，按照投资计划分年度予以安排；消除基数概念，坚持从严从紧安排，特别是严格控制项目建设成本，防止盲目追求“高大上”。第三，统筹兼顾，突出重点。优化资金投入方式，财政资金优先用于保基本、保民生、保重点，更多的发展性资金通过争取上级支持和市场化运作等方式解决。突出抓好资金统筹，打破资金壁垒，逐步取消一般公共预算以收定支，加强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统筹、本级资金与上级资金统筹、当年资金与以前年度资金统筹，特别是加强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统筹，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增添发展新动力。第四，依法理财，防范风险。严格落实《预算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央、省、市各项政策要求，改进预算管理与控制方式，硬化预算刚性约束，积极推进预决算公开。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完善政府性债务预算管理，加强债务风险预警和提示，严守底线不动摇，确保财政平稳运行。
二、2018年预算安排基本情况
按照建立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要求，新区编制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三本预算”（由于新区目前没有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暂不涉及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情况
2018年，综合考虑新区经济发展形势和政策性增减收因素，全部财政收入安排110600万元，增长20.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72000万元，增长26.8%（其中：税收收入55900万元，增长32.6%；非税收入16100万元，增长9.9%）。这样安排，充分考虑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客观收支需要，积极可行，但完成这个目标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更需要项目投资的有力支撑和培育新产业的奠基垒台。
按照积极稳妥、统筹兼顾的原则，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如下：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2000万元，上级税收返还收入8542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273万元（主要包括：抚宁区域划转基数-8994万元），提前通知转移支付收入8554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000万元，调入资金15662万元（其中：调入政府性基金15000万元，调入收回部门存量资金66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07485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6019万元（其中：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7465万元，提前通知转移支付支出8554万元），上解上级支出11466万元（主要是市与区收入增量分成上解11443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107485万元。收支相抵，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需要说明的是，省对新区实行的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定额分享、超额全返”政策已于2017年底到期，新的财政体制政策尚未出台，2018年省级返还将减少4000多万元。同时，市级的返还政策尚未明确，按照市对新区的财政体制，税收收入增量的35%需要上解市级，预计减少本级财力11443万元。上述两项体制变化减少可用财力约1.6亿元。因此，虽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较大，但可支配财力并没有增加多少，难以满足基本支出需要，这样，仍然需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政府性基金等25662万元，以确保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22844万元，提前通知转移支付收入14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422991万元。收入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是经过几年来的项目积淀和谋划，新区逐步进入项目开发建设的大发展时期，一大批项目将要落地和开工建设，土地供应需求迫切，同时，新区土地出让价格调整机制已经形成，价格快速上涨，土地出让金收入将稳步增长。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具体情况：
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94574万元。国土部门预测的土地出让总价款449874万元，剔除按规定上缴和计提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4500万元、铁路建设费13200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22500万元、教育资金7000万元、农田水利建设资金700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1100万元，实际收入安排394574万元。
2.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22500万元。反映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成交价款中按照5%计提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3.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770万元。反映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成交价款中按照规定比例计提的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扣除上缴省级后的收入。
4.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5000万元。
5. 上级专项转移支付147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422991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07991万元，调出资金15000万元。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城乡建设、专项债务还本付息等。收支相抵，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当年收入27557万元，上年结余7991万元，收入预算共计35548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当年支出27046万元，年末滚存结余8502万元，支出预算共计35548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此外，2018年财政专户收入安排27.9万元，主要是长白学校高中收费收入；部门其他来源收入安排276.38万元，主要是卫生院医疗收入。按照全口径预算管理的要求，已全部编入相关部门收支预算。
三、2018年重点支出安排情况
2018年，新区将进入新的建设和发展阶段，对支出需求越来越大，支出压力和平衡难度将不断加大，预算安排切实需要进一步统筹多方资金，调整优化结构，集中财力保重点，全力保障新区建设和发展的快速推进，确保大见成效。
（一）人员经费足额保障。安排资金32424万元。一是按照规定标准和项目核定在职及离退休人员经费，预算安排21774万元；二是预留工资正常晋升、精神文明奖提标和新出台的目标考核奖、平安建设奖以及落实薪酬制度改革等支出10650万元。
（二）公用经费厉行节约。安排资金3919万元，严格按照定额标准核定正常办公经费、离退休干部经费、公务交通补贴以及按规定比例计提的工会经费、福利费等；一般性支出压减5%，大力压减“三公”及会议培训经费，对各单位实行总额控制，公务接待费严格按照公务费的2%予以安排。2018年 “三公”经费安排409.76万元（其中：公车运行维护费161.5万元，公务接待费171.26万元，出国经费77万元），较上年预算下降5.5%。
（三）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安排资金34710万元，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一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安排资金8084万元，主要用于：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支持南戴河中学、团林实验学校、大蒲河小学等改扩建工程，改造长白学校等八所学校运动场，新建新区第一小学食堂，加大中小学安全保障力度，落实北斗校车运行补贴政策，落实原民办代课教师养老补助配套政策等。二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安排资金18822万元，主要用于：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落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区级补贴，落实就业创业政策；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制度，落实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救助补助，对符合规定的优抚对象、离休干部、军转干部、退役士兵给予抚恤优待，对80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贴，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加快建立多渠道保障住房制度，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推进大健康事业发展。安排资金1597万元，主要用于：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区级配套；足额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支持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强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支持创建全国食品安全城市。四是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安排资金5493万元，主要用于：推进政法维稳工作，保障公安、交警、边防、消防等工作开展，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加强暑期安全保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支持综合执法专项整治，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化市场监管能力，进一步完善工商、质监管理体制。五是支持旅游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安排资金714万元，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四）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安排资金9886万元。一是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筹措资金5840万元支持美丽乡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安排资金专项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落实农业产业园区奖补政策。二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制度改革。三是建设生态宜居的农村环境，加大农村环卫保洁投入力度。四是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足额安排村干部基础职务补贴和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补助，落实村级办公经费，保障农村村级组织运转，提高农村工作队伍素质。五是积极推进棚改政府购买服务，加快新区棚改步伐。
（五）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安排资金7401万元，加快建设美丽新区。一是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安排资金1755万元，主要用于：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加快水污染防治，加强老饮马河等河道污染治理，支持戴河、洋河流域畜禽退养补偿。二是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安排资金2977万元，主要用于：实施造林绿化工程，支持造林绿化项目土地流转奖补，落实农业综合开发国家储备林项目区级配套资金，支持土地资源综合整治。三是加强城乡环境整治。安排资金2669万元，加大城市公共设施及环境卫生投入力度，进一步提升环卫一体化水平，加强道路保洁和沙滩清洁，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良好格局。
（六）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安排资金384456万元。一是破解项目建设用地瓶颈。统筹资金207874万元，加大土地收储和开发力度，统筹保障土地征拆、占补平衡等支出，确保项目用地。二是大力推进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建设。筹措资金73440万元，加快推进示范区土地征拆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完善重点项目配套；筹措资金5202万元，扶持示范区产业发展，强化规划“龙头”管控，推进项目落地，支持招商引资活动开展，促进重点项目快速启动。三是加快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筹措资金97940万元，加快产业新城开发建设步伐。
（七）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安排资金1954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含债券）付息及发行费支出7200万元，专项债务（含债券）付息及发行费支出3070万元，保障性安居工程还本付息6050万元，土地储备贷款还本付息2600万元，前程五街综合管廊、健康城孵化器等项目专项建设基金还本付息620万元。
通过上述安排，基本支出、民生政策、防范债务风险等刚性支出得到足额安排，乡村振兴、生态保护、部门事业发展等硬性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体系构建通过统筹资金得到有力支撑。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保障重点发展领域，推动新区持续快速发展。

第三部分  确保完成2018年预算执行任务的主要措施

一、促发展，壮大经济实力。一是强化上级普惠性财税金融扶持政策的落实，用好用足财政政策，支持引导项目快速发展，为全区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培育优质税源。二是加大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资金投入，加快推进公共基础配套建设，为产业项目尽快落地创造有利条件。三是统筹利用好土地出让收入，加大土地收储力度，合理利用政策资金和市场资金，切实推进棚改项目建设，为产业发展腾出更多空间。四是积极筹措资金，保障规划体系、造林绿化、退养补偿等其他重点支出需求，全面营造优良的产业发展环境。
二、严监管，强化预算执行。一是强化收入征管，着力稳增长、提质量。深化综合治税机制，强化税源管控，努力确保应收尽收；全力推进财税协同配合，信息共享，促进依法征管。二是强化预算支出管控。加强重点资金支出调度，切实加快预算支出进度，统筹资金优先保重点、保急需，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切实硬化预算约束。坚持先预算后支出，严控预算追加，规范预算调整，严格按照人大批复执行。四是加强专项资金监管。建立预算听证制度和评审制度，提高资金支出效率，避免资金沉淀，使财政资金早支出、早见效。
三、抓统筹，拓展融资渠道。一是着力用好预算资金。优化支出结构，强化统筹整合，集中财力办大事，突出支持重点领域；进一步盘活存量，锁定目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全力争取上级资金。积极争取外部支持，坚持争取资金长期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密切关注上级资金支持动向，最大限度地争取上级资金支持。三是大力引导社会资本。发挥财政政策资金引导作用，充分利用国家允许的投融资政策，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最大限度筹集建设资金。四是积极撬动金融资本。通过整合资源、盘活资产、注入资本金等方式，让资源变资产、资产资本化，开展多渠道多方式筹融资，撬动更多资金投入新区重点项目。
四、重改革，提高管理水平。一是巩固提升预算管理改革。
不断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健全预算标准定额体系；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结构和管理活动；加大预算公开力度，完善预算公开方式方法，全面提升预算透明度。二是深入推进国库管理改革。全力推行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革、公务卡改革和预算单位会计集中核算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国库支付责任管理改革，理清财政和部门单位在预算执行中的职责分工，实现权、责统一。三是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创新监督管理方式，强化专项资金和存量资金监督，探索开展资金管理使用绩效评价。四是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紧紧围绕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
五、防风险，坚持依法理财。一是不断强化法治理念。全面贯彻落实新《预算法》，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加强财政管理，将财政运行全过程纳入法治化轨道。二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强化政府债务管控，优化政府债务结构，加强地方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切实防范债务风险。三是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加强对中长期政府支出责任的事前审核和监控，合理确定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严格限制在国家规定的项目范围内。四是着力维护财经纪律。加强对重大政策落实及重点资金使用情况的绩效监督，强化财政监督检查和专项治理；对审计和监督发现的问题，认真整改落实，完善内控制度，健全长效机制，规范理财行为。
各位代表，2018年财政工作的目标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我们将在市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在新区工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锐意改革，勇于担当，努力完成全年收支预算和各项财政工作任务，为全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